《2024—2026年北京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（2026年度）》起草说明

按照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2024—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农办机〔2024〕3号）要求，为支持引导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置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，引领农机研产推用全链条协同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，推进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，编制了《2024—2026年北京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（2026年度）》。

一、中央政策要求

2024—2026年中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，继续采取“自主购机、定额补贴、先购后补、区级结算、直补到卡（户）”的方式实施。
（一）补贴对象。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。

（二）补贴范围。中央财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种类范围为25大类55个小类155个品目，各省市结合实际从中选择确定补贴种类范围。

（三）补贴测算比例。补贴测算比例为上年市场平均销售价格的30%，各省市可自主选择不超过10个品目提高补贴资金测算比例至35%，对于单北斗、履带式拖拉机和履带式收获机等测算比例可提高至40%；对于保有量大、技术水平不高、价值较低的机械测算比例降至20%以下。省市级资金补贴测算比例不超过35%。

二、工作开展情况

我们组织开展了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需求调研、补贴额测算、补贴方案编制等工作。征求了用户、各区、相关处室意见建议，起草形成了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发布〈2024—2026年北京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（2026年度）〉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

2024—2026年北京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（2026年度），由中央财政和市级财政两部分组成。本市中央财政补贴范围的补贴测算比例、补贴额度等严格按照农、财两部文件执行。市级财政部分在中央财政补贴范围之外，将本市农业生产和产业化发展急需的“8大类16小类50个品目”装备，利用市级资金给予补贴，补贴测算比例为35%。主要是将工厂化养殖水循环净化成套装备、智能喷洒机器人、温室加温成套设备、空气源热泵食用菌智慧种植方舱、水产品加工设备、种子加工成套设备、畜牧养殖用机器人等智能装备纳入市级财政补贴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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